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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
1、 主要职责
根据石办秘[2019]29号文件
县委政法委的主要职责是：

    （一）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深入贯彻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，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，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。推动完善和落实政治轮训和政治督察制度。

（二）深入贯彻党中央及省、市、县委决定，研究协调政法单位之间、政法单位和有关部门、地方之间有关重大事项，统一政法思想和行动。对全县政法工作研究提出全局性部署，推进平安石台、法治石台建设，加强过硬队伍建设，深化智能化建设，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。

（三）指导推动全县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，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加强政法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，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检查、审查调查工作，派员列席同级政法单位党组（党委）民主生活会。管理石台县法学会。

（四）了解掌握和分析研判全县政法工作情况动态，分析社会稳定形势，创新完善多部门参与的综治维稳工作机制，协调推动预防、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，协调应对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。

（五）加强对政法工作的督查，统筹协调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维护社会稳定、反邪教、反暴恐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实施工作。

（六）组织开展政法领域的调查研究，研究拟订全县政法工作的有关政策和重大措施，及时向县委提出建议。参与有关法规规章的起草、修改工作，及时提出立法建议。

（七）掌握分析政法舆情动态，指导协调政法各部门媒体网络宣传，指导政法各部门做好依法办理和舆论引导工作，指导政法各部门做好涉及全县政法工作的重大宣传工作。

（八）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，完善与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衔接和协作配合机制，推进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。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和执法司法相关工作。

（九）组织研究政法改革中带有方向性、倾向性和普遍性的重大问题，协助县委决策和统筹推进政法改革等各项工作。

（十）完成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和县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 本部门机构由机关本级和 1个事业单位组成，本年度机构和人员增减变化情况： 2020年度比2019年度预算行政在岗人员减少1人；
行政编制  10人，全额拨款事业编制3人。 行政在岗9人，其中：公务员登记 8 人，机关行政工勤  1 人。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
	1
	政法委机关本级
	行政单位

	2
	县综治工作中心
	全额拨款事业单位

	3
	 
	 


三、2020年度主要工作任务
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。认真学习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，加强对政法干警的学习培训，进一步提升政法干警政治理论水平，以及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。强化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，继续深化巩固“无邪教创建示范县”成果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。继续做好联系乡镇、“单位包村、干部包户”工作，落实扶贫工作专班责任；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石台建设。一是完成县、乡、村三级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。二是推进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。三是打造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石台版。四是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。五是推进群众安全感和政法满意度“双提升”工作。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；全力推动法治石台建设。
第二部分 2020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一、
关于2020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
政法委2020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220.18万元。收入按资金来源分为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20.18万元；按资金年度分为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220.18万元。支出按功能分类分为：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87.6万元，占39.78%；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项）7.06万元，占3.2%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（款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（项）100.3万元，占45.55%；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（项）11.53万元，占5.24%; 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（款）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（项）0.07万元，占0.03 %;

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（款）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（项）4.97万元，占2.26%;

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8.65万元，占4%。
二、
关于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情况说明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规模变化情况。
政法委2020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87.6万元，比2019年预算拨款减少8.71万元，减少9.4%,减少原因：人员经费少；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项）7.06万元，比2019年预算拨款减少5.44万元，减少44%减少原因：人员减少，一般经费减少；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（款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（项）100.3万元，比2019年预算拨款增加99.3万元，增加原因：将乡镇基层综治工作人员补贴纳入政法委本级预算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构情况。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（项）11.53万元，占5.24%;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（款）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（项）0.07万元，占0.03 %;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（款）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（项）4.97万元，占2.26%;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8.65万元，占4%。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具体使用情况。
1. 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” 2020年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（项）11.53万元，比2019年减少14.86万元，减少56%,减少原因：缴费费率下降、人员减少、工资基数减少。“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”11.53万元，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养老保险支出；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（款）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（项）0.07万元，比2019年增加0.07万元，增加原因：上年度列入年初预算，主要用于财政对职工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。
2. 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” 2020年预算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（款）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（项）4.97万元，比上年增加4.93万元，增加原因为上年度职工医疗保险支出列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，主要用于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。
3. “住房保障支出” 2020年预算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8.65万元，比2019年预算减少0.53万元，减少5.8%，减少原因主要是职工人数减少。其中：“住房公积金”预算8.65万元，主要用于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。
三、关于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
政法委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19.88万元，比2019年减少12.3万元，减少9.36%；减少原因人员经费减少，压缩一般开支；其中：
工资福利支出102.2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国家部委规定津补贴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、住房公积金等。
商品和服务支出17.86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印刷费、 邮电费、差旅费、公务接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其他交通费、工会经费、其他商品和服务等支出。
四、
关于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情况说明
2020年政法委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，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。
五、
关于2020年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
按照综合预算管理原则，政法委 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 2020年收支总预算220.18万元，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，支出包括：工资福利支出、商品和服务支出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、住房保障支出 等。
六、
关于2020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2020年收入预算220.18万元，其中：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20.18万元，占100%，比2019年预算增加74.41万元，增加51%,增加原因：将乡镇基层综治工作人员补贴纳入政法委本级预算。
七、
关于2020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2020年支出预算220.18万元，比2019年预算增加74.41万元，增加51%,增加原因：将乡镇基层综治工作人员补贴纳入政法委本级预算。
其中，基本支出119.88万元，占54.44%,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、养老保险、住房公积金、交通补贴、商品服务支出等；项目支出100.3万元，占45.56%,主要用于扫黑除恶、维稳综治、反邪教工作、乡镇基层综治工作人员补贴经费等。
八、
关于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情况说明
2020年政法委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，也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。
9、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
2020年未设置绩效目标的项 目
十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。

2020年按排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7.86万元，主要用于办公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租赁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公务接待费、日常维修（护）费、专用材料费、办公设备购置、办公用房水费、电费 、其他交通费等支出
（二）政府采购情况。

 2020申报政府采购计划2.0万元，用于办公设备更新；未安排政府购买服务预算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。

2019年底，政法委机关固定资产总额56.74万元，无2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。
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
一、
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市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，主要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。
二、
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三、
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四、
机关运行经费：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 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第四部分 2020年部门预算表（见附表）
1． 2020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
2． 2020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
3． 2020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
4． 2020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
5． 2020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
6． 2020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
7． 2020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
8． 2020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
9． 2020年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
10.2020年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
